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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法 

  《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法》已由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三次部务会议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法》公

布，自 201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11 月 11 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

法》同时废止。 

  环境保护部部长 周生贤 

  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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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加强对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备案管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环境保护部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法制定的地方环

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备案管理。 

  地方机动车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管理，依照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地

方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审批办法》执行。 

  第三条  [报备时限]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受其委托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

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环境保护部备案。 

  第四条  [报备材料]  向环境保护部报送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式三份）： 

  （一）报送备案的函;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文件，以及地方

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发布文件； 

  （三）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文本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 

  （四）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说明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 

  第五条  [审查和处理]  环境保护部在收到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材料之日起 45

日内完成备案审查，并根据审查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对符合本办法第七、八、九条规定的，予以备案，并在环境保护部网站公布备案信息。 

  （二）对不符合本办法第七、八、九条规定的，不予备案，并函复报送备案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或者受其委托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说明理由。 

  第六条  [暂缓备案]  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无法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项目限值、控制要求比

较宽严关系的，环境保护部暂缓备案。 

  对暂缓备案的，环境保护部应当在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 45 日内书面说明理由，通知报送备案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受其委托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重新备案；重新备案的标准符合

规定的，予以备案。 

  第七条  [质量标准备案要求]  报送备案的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已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规定的污染物项目，补充制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 

  第八条  [排放标准备案要求]  报送备案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已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参照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体系结构制定，可以是行业型污染物

排放标准和综合型污染物排放标准。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适用于特定行业污染源或者特定产品污染

源；综合型污染物排放标准适用于所有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适用范围以外的其他各行业的污染源； 

  （三）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规定的污染物项目，补充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四）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规定的污染物项目，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

物排放标准。 

  第九条  [监测方法要求]  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污染物监测方法，应当采用国

家环境保护标准。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中尚无适用于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某种污染物的监测方法

时，应当通过实验和验证，选择适用的监测方法，并将该监测方法列入地方环境质量标准或者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附录。适用于该污染物监测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当按新发布的国家环境

保护标准的规定实施监测。 

  第十条  [修订、废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依法对地方环

境质量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标准进行修订或者废止： 

  （一）新制定发布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对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中的污染物项目已作规定的； 

  （二）新制定发布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严于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第十一条  [重新报备]  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修订后，应当按本办法第三条规定重

新报送备案。 

  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废止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受其委托的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 45 日内向环境保护部报送有关废止标准的文件。 

  第十二条  [征求意见]  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在报批前，应当征求环境保护部意

见。环境保护部在收到征求意见文件后 45 日内予以回复。 

  第十三条  [年度报告]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受其委托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环境保护部报送本地上一年度制定发布或者废止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情况，包括标准的名称和编号等。 

  环境保护部每年发布公告，公布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

和备案情况。 

  第十四条  [地方标准范围]  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依法制定的适用于本辖区全部范围或者辖区内特定流域、区域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之外的任何机构不得批准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十五条  [用语]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包括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水环境质量标准；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包括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指对于同类行业污染源或者同类产品污染源，采用相同监测

方法，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污染物项目限值、控制要求，在其有效期内严于相应时期的国家污

染物排放标准。 

  第十六条  [生效日期]  本办法自 201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11 月 11 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

法》同时废止。 

 


